
淄博市妇女联合会

关于2016年度市三八红旗手
标兵正式候选人的公示

根据《关于评选表彰市三八红旗手（集体）、标兵的通知》（淄妇发〔2015〕50号）的有关要求，市妇联组织评委会对各区县、行业系统推荐的市三八红旗手标兵进行了审核评选，确定正式候选人10名，现向社会进行公示。公示时间：2016年2月17日至2016年2月23日。
公示期间，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的，可以电话、传真、信函等形式向市妇联宣研室反映。
联系电话：3182801，传真：3182484，邮编：255001
地址：张店区人民西路24号，市妇联宣研室

附件：市三八红旗手标兵正式候选人名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淄博市妇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2月17日

附件：

市三八红旗手标兵正式候选人名单
（10名，排名不分先后）

	魏  蔚
	张店区儿童活动中心主任

	李  萍
	淄川区法院党委委员、政治处主任

	吴圣霞
	博山区池上镇泉子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

	闫  研
	周村区丝绸路街道办事处总工会主席

	唐爱芹
	桓台县城区街道办事处妇联主席

	王江华
	高青县高城镇孟家村党支部书记

	李冬梅
	淄博淄柴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

	闫秀梅
	淄博第四中学高级教师

	孙秀丽
	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车间甘草组组长

	蔡红珍
	山东理工大学可再生能源系主任



